
 

 1 

化工与印染工程学院团委 

学生会考评制度 

 

为了切实加强团委学生会日常事务管理，提高团委学生会的整体工作效率，

提高成员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营造一个高效、协作、竞争，充满活力的工作

氛围，更好的为广大同学服务，特制定本考评制度，化工与印染工程学院学生会

全体成员应积极配合并贯彻执行。  

一、考评方式采取积分制，每学期进行一次总评，基本分为 50

分。 

二、考评规则： 

个人方面 

1、学生会干事对于办公室安排的会议、活动、值班，缺勤者一次扣除 5分，

缺勤者累计 3次以上给予警告，累计 5次以上给予开除出学生会处分。 

2、学生会干事对于办公室安排的会议、活动、值班，迟到者一次扣除 3分，

迟到者累计 4次以上给予警告，累计 6次以上给予开除出学生会处分， 

    3、学生会干事对于办公室安排的会议、活动、值班，请假者累计三次后扣

除 3分，累计 6次以上给予警告，累计 8次以上给予开除出学生会处分。 

4、学生会干事每学期期末考试不及格的科目，每科扣除 10分。 

5、学生会各部门部长、副部长对于办公室安排的会议、活动、值班等事务，

缺勤者一次扣除 3分，缺勤者累计 5 次以上给予警告，累计 8次以上给予撤职处

分，累计 10次以上给予开除出学生会处分。无意缺勤者视情节处理。 

6、学生会各部门部长、副部长对于办公室安排的会议、活动、值班等事务，

迟到者一次扣除 2分，累计 6次以上给予警告，累计 8次以上给予撤职处分，累

计 10 次以上给予开除出学生会处分。 

7、学生会各部门部长、副部长对于办公室安排的会议、活动、值班等事务，

请假者累计三次扣除 3 分，累计 8 次以上给予警告，累计 10 次以上给予撤职处

分，累计 12次以上给予开除出学生会处分。 

8、学生会成员在活动中因工作态度问题而造成较坏影响者视情况而做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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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处分，情节较轻者扣除 1—20 分，情节严重并对我院造成恶劣影响者，给予开

除出学生会处分。 

    9、学生会成员学期无扣分记录者加 10分，积极参与团总支学生会组织的活

动并获得奖项者，部长、副部长加 5 分，干事加 3分。 

10、关于举办活动提出的建议被团总支学生会采纳者，部长、副部长加 3

分，干事加 5分。 

11、本部门组织或举办活动一次部长加 5分，副部长加 3分，成员加 2分，

活动较为特色、精彩受到一致好评的，视情况额外给予部长加 3—8 分，副部长

加 2—5分，干事 1—3分，反之若活动效果较差，视情况额外扣除相应分数。 

12、期末考试科目成绩平均分在 70—79者加 5 分，80 分以上者加 8分，85

分以上者加 12分；通过国家计算机二级考试者加 10 分，通过国家英语四级考试

者加 8 分，通过英语六级考试者加 12 分。 

    13、有其他突出表现或贡献的成员酌情加 1—10 分。 

 

部门方面 

    1、加分为本部门成员所加分总和的一半，扣分为本部门人员所扣分总和的

一半。 

    2、举办一次活动（非例行工作）活动策划 3 分，活动总结 3 分，活动效果

2—8分。 

    3、每月 28号至下月 3号，按时交齐本月工作总结和下月工作计划。每学期

初要交工作计划，每学期末要交工作总结，未按时上交计划总结的部门一次扣除

5 分，累计 2 次以上给予部长警告并扣除部长 3—8 分，累计 3 次以上者给予部

长撤职处分。办公室评选出前三名的部门。分别加 10、5、3 分。后三名者分别

减去 10、5、3分。 

三、奖惩办法： 

个人奖惩 

    1、学期汇总在 60 分以上者有评优评先资格，前五名的干事给与证书奖励。 

    2、学期汇总在 30 分以下者，部长、副部长视情况给与撤职或降职处分；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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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给予警告处分。 

    3、学期汇总在 10 分以下者，视情况予以开除或自动退会处分，对于被开除

和自动退会的成员取消其当年的评优评先资格。 

部门奖惩  

   1、每学期期末评选出两个优秀部门，两个优秀部长，给予证书奖励。 

    2、学期汇总部门总分低于 30 分，取消部长的评优评先资格，低于 20 分的

部门撤销其部长职务。 

                                          

                                         化工与印染工程学院 

                                               团委学生会 

                                            

 

注：本制度自制定之日起实施生效，由主席团任命专人负责，务必做到公平公正，

如若出现造假现象，一经发现，情节较轻者酌情扣除 1—20 分，情节严重者给予

开除出学生会处分。 

 

 


